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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其控股股东延迟刊发2022年

年度业绩以及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的披露公告的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旭辉01、

20旭辉02）、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旭辉

03）、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债券简称：21旭辉01）、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旭辉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进行报告。 

根据发行人于2023年4月24日发布《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旭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延迟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以及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的披露公告》

（以下简称“该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延迟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情况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00884，以下简称“旭辉控股”）于

2023年3月31日就延迟刊发2022年度业绩等事项于港交所发布公告。据该公告披露，

旭辉控股核数师收到一封匿名信函（“该信函”），该信函对（其中包括）旭辉控

股与旭辉永升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995，旭辉控股的一家非全资附属公

司）之间的若干交易（“该等交易”）提出一些质疑，声称该等交易总金额约人民币

18亿元。旭辉控股管理层认为，该信函所指的内容空泛且欠实质内容。旭辉控股管

理层就该信函所提到的该等交易进行了审视，认为该等交易已经在旭辉控股的管理

账目中反映，且该等交易有充分的商业实质及业务理据支撑，并符合一般商务条款。 

自收到该信函后，旭辉控股与核数师紧密合作，以解决其对该等交易提出的疑

问。核数师建议，为处理该信函所声称的内容，旭辉控股及其董事会审核委员会需

要采取额外程序以核查和确认（其中包括）该等交易的商业实质和业务理据，及其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及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上市规则），以使核数师得以完成必要的

审计程序。由于确保旭辉控股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的初步业绩（“2022

年年度业绩”）的准确性的额外程序有待完成，旭辉控股无法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

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2023年3月31日，旭辉控股的普通股

股份、认股权证及衍生工具已在港交所暂停买卖，以待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旭辉

控股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与核数师紧密合作，以推进完成余下的审计程序，刊发

2022年年度业绩。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旭辉控股2023年3月份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83亿元，2023年一季度累计实现合同

销售金额约211.3亿元，同比下降26.5%。相较于同期克而瑞百强房企合同销售金额

已同比回正，公司近期销售仍处于逐步复苏状态。 

三、公司资金回款情况 

公司当前销售项目所产生的资金，由公司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存放于指定银行

账户中。由于预售资金监管、合作项目较多带来资金受控等原因，目前公司各类受

限资金占总现金余额的比例仍处于极高的水平，可自由使用的现金面临较为严重的

困难和挑战。但发行人仍然通过不懈努力，在严控施工质量及安全、确保楼盘质量



的同时，全力落实“保交楼”。2023年一季度，发行人已于全国18城28个项目交付

超2万套新房，以切实行动做好“保交楼”工作。 

四、影响分析 

（一）对发行人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的影响分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存续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需在2023年4

月30日前完成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旭辉控股延迟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可能导致发

行人部分财务数据的审计工作及经营数据的核对工作进展变慢，从而对发行人2022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完成时间形成一定影响。发行人将全力做好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

工作，并争取及时披露年报。 

（二）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2023年以来，发行人已合计完成支付境内债券利息11,121.20万元。发行人偿债

能力主要依赖于项目经营回款，如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无法复苏至正常水平，且项目

资金受限制比例持续维持较高水平，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一定影响。2023年，

发行人面临境内到期或回售的债券本金合计47.45亿元，涉及债券信息如下： 

1、20旭辉01 

（1）发行总额：21.20亿元； 

（2）发行利率：3.80%； 

（3）发行期限：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

选择权； 

（4）担保情况：无担保； 

（5）起息日：2020年5月29日； 

（6）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5月2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5月29日。 

2、21旭辉03 

（1）发行总额：18.75亿元； 

（2）发行利率：3.90%； 



（3）发行期限：4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

选择权； 

（4）担保情况：无担保； 

（5）起息日：2021年9月14日； 

（6）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9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9月14日。 

3、20旭辉03 

（1）发行总额：7.50亿元； 

（2）发行利率：4.23%； 

（3）发行期限：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

选择权； 

（4）担保情况：无担保； 

（5）起息日：2020年10月26日； 

（6）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10月2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10月26日。 

鉴于当前流动性紧张情况，发行人将妥善做好到期债券相关安排，全力保障债

券投资者的权益，及时公平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根据发行人公告，发行人及旭辉控股一直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发行

人及旭辉控股将一如既往地尽最大努力“保交付、保经营”，积极主动地管理公司

债务，发行人将继续严格依据境内债券市场相关规则，对重大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借此亦感谢投资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

控股股东延迟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以及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的披露公告的说明

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未来中金公司将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



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其控股股东延迟刊发2022年年度业绩以及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的披露公告的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日 


